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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推荐名额

中小学校按照分配指标择优推荐，其中：霍邱县推荐不超

过 7 人，金安区、裕安区各推荐不超过 6 人、舒城县推荐不超

过 5 人，金寨县推荐不超过 4 人，霍山县和叶集区各推荐不超

过 2 名，六安一中、六安二中各推荐 1-2 名，其他市属学校（单

位）、开发区各推荐 0-1 人。中职学校在岗位结构比例内推荐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申报比例，注重一线。各地、各校（单位）在

推荐过程中应注意学段、学科分布，要加大对一线教师特别是

农村教师、援派扶贫教师的倾斜力度。根据皖教秘师〔2023〕

81 号“推荐的正高级教师中，担任学校（村小、教学点除外）

和教研机构领导职务（包括校长、副校长、校级党组织正副职、

教研机构正副职）的不得超过 30%”要求，各地、各校（单位）

推荐时要严格把握好校长、副校长、校级党组织正副职、教研

机构正副职申报比例，即霍邱县、舒城县、金安区、裕安区不

得超过 2 人，其他县区（单位）不得超过 1 人。

（二）充分发扬民主，规范程序。各地、各校（单位）按

照皖教师〔2020〕7 号和皖教师〔2021〕2 号文件要求，本着

“民主公开、公平公正、竞争择优”的原则，在推荐过程要自

下而上、层层把关、逐级审核，充分发扬民主，接受群众监督，

确保推荐工作平稳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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